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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科函〔2024〕6号

省教育厅关于加强2024年春季学期
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

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

作决策部署，认真贯彻2024年全国和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工作要

求，切实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，坚决防范遏制实验室安全事

故发生，保障高校教学与科研工作安全有序进行，现就做好2024

年春季学期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安全主体责任，守牢安全底线

各高校要充分认识当前实验室安全面临的新形势、新任务，

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

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就要管安全、管业务就要管安全”

的要求，以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高度责任感，深刻汲取近年来各类

实验室安全事故教训，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始终

坚持把安全作为教学、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红线，切实扛起防

范化解实验室安全风险隐患的主体责任。

二、紧盯突出风险隐患，深入排查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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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做好新学期实验室安全运行保障。寒假期间关闭的实

验室，启用前要对水、电、气、通风等设施，应急喷淋与洗眼等

装置，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等进行全面安全检查。对存放危险化学

品较多且长期未开启的实验室要进行充分通风。要加强实验室内

部环境整顿，规范处置实验室危险废物，开展设备检修、消防设

施检查，维护、补充个人防护与应急物资等。

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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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开放实验室须履行报备审批手续。进入

实验室实行准入制，未通过安全培训考核或未获得准入资格的人

员严禁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操作；严格控制进入实验室的人员数

量。

（三）加强实验室安全防护和过程管理。实验开展前，须对

实验活动进行危险源甄别，明确管理要求，制定防范措施及应急

预案，组织参与实验的人员进行相关的安全教育，学习实验方案

和规程，保证实验过程的安全可控。实验过程中，做好个人防护，

严格执行实验方案和实验室安全操作规程，严格遵守仪器设备安

全操作规范；严禁实验人员擅自离开，坚决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。

确因需要必须进行夜间实验和过夜反应的，须履行审批备案手续

并遵守相关规定。

四、强化危险源安全管理，增强处置能力

（一）严格规范实验室安全管理。重点做好实验室危险化学

品、气瓶、特种设备和高温、高压、高转速设备等规范化管理。

严禁实验室内大量存放和违规采购危险化学品、气体钢瓶等。

（二）科学周密制定建立应急预案。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

工作机制，有效保障实验室人员、设备及财产安全。如发生实验

室安全事故，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迅速采取有效措施、组织抢

救，防止事故扩大，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同时，高校实验

室安全管理部门应将事故客观情况第一时间直接报送省教育厅。

对涉及安全风险的实验项目要进行事前安全风险评估，明确项目

的安全隐患和应急处置预案，确保实验室安全问题能够早发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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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控制、早处置。

（三）加强实验室危险废物安全管理和污染防治。各高校要

建立和完善危险废物分类收集管理制度，加强危险废物暂存、贮

存和转运管理，规范收处排放。

省教育厅

2024年2月23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